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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家    

浙江省优秀中青年法学专家彭章衡 

阅读次数： 1393  2006-8-7 15:04:00 

      彭章衡，男，1957年10月出生，1982年于毕业杭州大学物理

系，理学学士，浙江大学法律硕士，1996年5月起任三门县人民法院副

院长，中国法学会会员，浙江省行政法研究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特

约研究员，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2004年12月，

被浙江省法学会授予“浙江省优秀中青年法学专家”称号。 

     彭章衡的法律业务水平公认是一流的，是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

可多得的人才。他在国家、省级报刊发表论文20多篇，他的论文曾获全

国优秀论文一等奖、三等奖各一次，他曾3次获得全省、全地区法律知

识竞赛一等奖，由彭章衡审查决定、签发、承办的行政、民事裁判案件

2960余件没有一件差案、错案，他在全国性和全省性会议上介绍工作

经验5次，他荣获省级以上业务和工作奖励9次，被中共三门县委、县政

府授予三门县法律界唯一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浙江法制报》、

《浙江工人报》、浙江经济广播电台、《台州日报》等10多家新闻媒体

曾分别对他的先进事迹进行了长篇报道。 

     自觉勤奋，苦练内功扬法治 

     彭章衡从小就有这样一种信念：做一件事，就把它做好，总想争第

一。 

近十几年来，人们业余时间盛行娱乐活动，彭章衡却利用业余时间捧起

了一本本法学书籍。早在1983年，彭章衡调到三门县公安局工作之日

起，他就暗暗立下了宏愿：成为法律业务的佼佼者。为此，他利用晚上

和休息日坚持自学法律，每天学习三四个小时，除了个别非办不可的事

情，这样的学习时间雷打不动。这种习惯一坚持就是二十一年。虽然在

二十多年的司法生涯中，他换了三个不同单位，但三个单位的门卫却对

彭章衡的作息时间了如指掌，晚上，办公室里最后一盏熄灭的灯总是他

的。时间久了，同事们只要看见他办公室里的灯光，总会说一句，

“‘彭法律’又在用功了。”同事们问他：休息时间都在办公室学习，

累不累。他笑而回答：“这是我的爱好，是我的业余生活方式。”只是

大家没有料到这位并非法律科班出身的“ 彭法律”对法律的研究会如此



出类拔萃。当彭章衡同志通过自学考试修完法律专科、本科，取得律师

资格，获得法律硕士学位时，大家无不被他的毅力所折服，他的求知探

索精神已成为三门法院青年法官的学习楷模。 

     法学理论：求索创新出成果 

     彭章衡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研究能力，对法律前沿的研究达到

了一定的深度。他在国家级、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社会现实与宪法规

范冲突的解决》、《浅议行政不作为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等论文22

篇，彭章衡的《浅议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等两篇论文在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举办

的学术研讨会上，被评为一等奖、三等奖各一次。 

     彭章衡的论文所论述的内容既有法学理论创新，又能结合实际应

用，论文的主旨是有利于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他的论文有不少内容被国家立法和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所采

纳。比如《浅议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这篇论文有五项内容被最高人民

法院1999年制定的《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

称《行诉解释98条》）所采纳。该文的多个观点是对《行政诉讼法》的

突破和完善。如对不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原告的举证责任，对被告在收到

诉状副本十日后逾期提交证据等问题，《行诉解释98条》（第三稿）还

没有相关内容，彭章衡将该论文寄到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最高法院把

论文中的相关内容吸收到《行诉解释98条》中。 

     彭章衡撰写的近七万字的法律硕士毕业论文《论行政诉讼证明责任

的负担》，借鉴了国外英美和大陆两大法系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判

例、立法例和理论成果，具有理论创新，又结合我国实际，该论文被浙

江大学行政法教授评为优秀硕士论文，得到法学专家的肯定和赞赏。论

文的指导老师、我国行政法学家、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胡建淼教授评价

《论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负担》的论文：“选题紧贴学科前沿，研究品

位高，该文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对完善我国

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并对现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具有指导意义。” 

     彭章衡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他多次

被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特邀参加立法、制

定司法解释和审判疑难问题研讨会，他参加各种研讨会的发言，理论结

合实际，往往会得到法学权威人士的肯定。比如他参加2001年全国人

大法工委举办的《行政强制法》专家学者研讨会，彭章衡针对《行政强

制法》（草案）共提出了29条意见和建议，受到了我国行政法泰斗、国

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的肯定，在研讨会的第二天，应教授



多次点名要彭章衡就相关问题发言。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研究室主

任李援当着参会十几位教授的面赞扬彭章衡：“你的发言真好！”彭章

衡的意见有6条被收入全国人大法工委编的《工作简报》中。 

     同时，彭章衡又具有渊博的法律知识。公开面对面的现场法律竞

赛，需要渊博的法律知识，还要有敏捷的临场应变能力。彭章衡多次被

选拨代表上级机关参加全省或台州市的法律知识竞赛，3次均获得了一

等奖（第一名）。彭章衡每次参赛都作为本代表队的核心队员，有两次

竞赛中另两名队员除个人必答题外，共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的都由

彭章衡完成。尤其是1995年，已担任法制局局长多年的彭章衡，在经

过县、地层层选拨后，作为台州市代表队核心队员参加全省法律知识电

视大赛，竞赛中过关斩将，夺得了一等奖。这显示彭章衡扎实的法律基

础知识和灵活运用法律的实践应变能力。 

     鉴于彭章衡同志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和丰富的处理复杂疑

难问题的能力。1999年12月，他被上级法院—台州中院聘请为台州中

院制作的《法庭内外》栏目的法律顾问。台州中院聘请基层法院同志担

任法律顾问的只有1人。一个同志被直接的业务上级聘为本业务范围内

的顾问，这在其他行业也是非常少见的。彭章衡的研究创新能力得到了

浙江大学法学院诸位公法教授的肯定，并被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

所聘为兼职研究员。 

     理论指导实践：公正司法成效卓著 

     法官的使命是忠实地履行法律赋予的神圣的审判职责，维护社会的

公平与正义，一名法官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不树立先进的

司法理念，不成为自己业务领域的专家，那么将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

会变化，在层出不穷的疑难案件面前，将束手无策，司法公正也无法得

到保证。只有成为一名专家型法官，才能不断解决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

问题，真正做到司法公正、司法为民。 

     彭章衡不仅法学理论水平高，并且能把理论知识灵活地运用到司法

实践中，并通过丰富的实践，进一步深化法学理论，是一名专家型法

官，司法实践取得了惊人的业绩。他从事法院司法工作近9年来，由彭

章衡审查决定、签发、承办的行政、民事裁判案件2960余件，上诉率

只有台州各县市区平均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彭章衡没有一件裁判不公，

没有一件被投诉或举报，他没有收过当事人一件礼品，没有办过一件人

情案。近9年来，经彭章衡承办、审查决定的案件只有一个当事人到省

里申诉，被省高院驳回；没有出现群众集体上访、静坐、闹事等情况，

减轻了上级机关和相关领导的工作精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全国著名律

师、人称“江南一怪”的吕思源称赞彭章衡“这是一个为民主持公道的



【返回】  

‘青天’。”  

     一名法学学者，既要有较高的法学理论造诣，又应当能坚持依法办

事。如果说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别人也自然不会相信他的理论。200

0年纠正的全国闻名的三门县“代人坐牢”徇私枉法错案，此案涉及三

门县机关干部43名。发现错案前，被指控犯伤害罪的嫌疑人邵万月的亲

属邵爱玉等人利用金钱、权力、人情关系开展无孔不入攻势，在法院审

判委员会讨论该案时，其他审委会成员均认为犯罪嫌疑人邵万月不构成

犯罪，彭章衡运用法学理论充分论述，坚持原则，依法认定邵万月构成

犯罪。当时按多数人意见，确认犯罪嫌疑人邵万月无罪。错案纠正后，

邵万月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半。 

     理论应用于实践，行政审判上台阶。行政诉讼最直接地保护百姓的

利益，但我国行政审判举步艰难，三门法院也不例外，行政诉讼案件

少，最多的一年也不到10件，原告胜诉的极少。1996年6月，彭章衡分

管行政审判后，发挥自身的行政法专业特长，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

“积极受理，依法审判”的行政审判新思路和相应的具体制度。他到法

院工作只有7个月时，就应台州中院的要求在全市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

以个人名义介绍经验。他根据行政法理论，结合司法实践的探索，撰写

了《浅议加强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论文，该论文刊登在1997年5月9

日《浙江法制报》上，推动了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同时，在实际工作

中，他积极受理新类型案件，坚持原则，依法审判，三门法院行政案件

数量不断增加，原告的胜诉率每年达到50—65%。2000年，彭章衡主

管的行政庭荣立集体三等功，在浙江省高级法院纪念行政审判十周年的

全省首次表彰会上，彭章衡被授予全省行政审判工作先进个人，受表彰

的县级法院领导全省只有一名。 

                                      转自浙江法学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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